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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雇主相關法令宣導     
第 5 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 

   、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 

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

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 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 

       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三) 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 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 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六) 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第 54 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其已

核發招募許可者，得中止引進： 

 一) 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有第十條規定之罷工或勞資爭議情事。  

二) 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求職

者。 

 三) 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或比率。  

 四) 曾非法僱用外國人工作。  

 五) 曾非法解僱本國勞工。  

 六) 因聘僱外國人而降低本國勞工勞動條件，經當地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七) 聘僱之外國人妨害社區安寧秩序，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  

 八) 曾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  

 九) 所聘僱外國人遣送出國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要費用，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 

 十) 於委任招募外國人時，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  於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十二)  刊登不實之求才廣告。  

   十三)  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四)  違反本法或依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九條所發布之命令。  

   十五)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致所聘僱外國人發生死亡、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

且未依法補償或賠償。   

  十六)  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大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六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數、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55 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金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理有 

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數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國家經濟發展、勞動供需及 



相關勞動條件，並依其行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領取生活補助費，或依老人福利法領取中低收入生活津貼 

者，其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看護工作，免 

繳納第一項之就業安定費。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 

經雇主依規定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寬限期滿仍未繳 

納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 

定費百分之零點三滯納金。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限。 

加徵前項滯納金三十日後，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其未繳納 

之就業安定費及滯納金移送強制執行，並得廢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告基金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紀錄。 

 

第 57 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 聘僱未經許可、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  

 二) 以本人名義聘僱外國人為他人工作。  

 三) 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四) 未經許可，指派所聘僱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 

工作場所。  

 五) 未依規定安排所聘僱之外國人接受健康檢查或未依規定將健康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 

管機關。 

 六) 因聘僱外國人致生解僱或資遣本國勞工之結果。  

 七) 對所聘僱之外國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其從事勞動。  

 八) 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  

 九) 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第 73 條  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可：  

一) 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 

二) 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  

三) 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  

四) 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 

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  

五) 違反依第四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九條 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  

六) 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  

七) 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備註:若雇主之工商登記或漁船相關證明文件有任何變動(如行業別變更、歇停業、註銷等)渉及影響攸

關外國人工作權益等事項，請以書面資料於事由發生日起 15日內告知本公司，以便辦理後續事宜。 

 

雇主簽章：    服務人員簽章： 日期： 

 112.05.10修正 

 


